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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看病時如何向醫師說清楚第十一章  看病時如何向醫師說清楚

       看病時應向醫師說明清楚下列事項：

1.陳述自己的症狀：不舒服的部位、情況、發生的時間…等。

2.個人疾病史：包括開刀、住院、醫學檢驗結果、有無糖尿病、

   高血壓、肝病、腎臟病及家族性疾病。

3.你是否對某些藥品曾經發生異常反應或是過敏現象，或有特

   殊飲食習慣。 

4.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包括慢性病用藥、中藥、維他命、避

   孕藥、減肥藥、健康食品、特殊食品。

5.你是否在過去數週內服過其他藥品：由於有些藥物在體內的

   作用會持續很久而影響到你現在要服用的藥品。

6.你是否有其他疾病：因為某些疾病會影響藥品在體內的作用；

   例如肝腎功能不良時，會延長藥品自體內排出的時間或加強

   藥品的毒性。  

7.你是否餵母奶：因為有些藥品會分泌至乳汁。 

8.你是否已安排手術或其他醫療計劃：因為有些藥物會影響凝

   血功能或檢查結果。

9.你是否要考試、操作機械或開車：因為有些藥品吃了之後會

   想睡覺，可能會降低病人的注意力及反應能力。 

10.你是否懷孕：因為有些藥品會通過胎盤進入胎兒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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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領藥時如何向藥師問明白第十二章  領藥時如何向藥師問明白

        領藥時對於藥品使用有任何疑問要向藥師問明白，要看清

楚藥袋之說明，並且要注意以下事項：

1. 看清楚藥袋，確認病人姓名

2. 問明白藥品名稱、數量

3. 問清楚用藥方法、時間、劑量

4. 問清楚藥品適應症

5. 問明白藥品要服用多久

6. 問清楚服藥後要注意的事項、副作用或警語

7. 必要時，請藥師做藥物諮詢

8. 確認藥物外觀沒有變質、藥品保存期限與保存方法

9. 自行購買指示藥或成藥時，要檢查包裝上是否有衛生福利部

   的核准藥品許可證字號及效期

藥師要你做身體的主人
1. 不聽別人推薦的藥品

2. 不信有神奇療效的藥品

3. 不買地攤、夜市、網路、遊覽車上所販賣的藥品

4. 不吃別人贈送的藥品

5. 不推薦藥品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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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認識藥袋第十三章  認識藥袋

        病人向藥師領藥時，藥師會告訴用藥方法及指示如何用藥。

若因時間急迫無法清楚說明或忘記說明，則藥袋上有相關用藥

說明，確保安全用藥。有些醫院的藥袋上也有用藥時間圖示，

方便正確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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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藥袋應有16項必要標示：

1.病人姓名    2.病人性別     3.藥品名稱      4.藥品劑量      

5.藥品數量    6.用法             7.用量             8.藥局名稱                      

9.調劑藥局地點               10.調劑藥局電話      11.調劑者姓名             

12.調劑日期                     13.警語                      14.主要適應症                            

15.主要副作用                 16.其他用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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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看清藥袋標示與藥物標示第十四章  看清藥袋標示與藥物標示

       醫事服務機構對於診療之病人交付藥劑時，應於容器或包

裝上載明病人姓名、性別、藥名、劑量、數量、用法、作用或

適應症、警語或副作用、醫療機構名稱與地點、調劑者姓名及調

劑年、月、日。

看清楚藥袋、藥品標示
1. 清楚的藥袋標示可以幫助病人正確使用藥品、瞭解藥品效用

    及降低副作用的傷害。當找不同醫師看病時，可幫助醫師開

    立正確處方。

2. 核對藥袋上藥品名稱、藥品單位含量、數量與使用方法及用

    量，及藥袋內藥品標示之名稱、數量是否相同。

3. 從原藥袋取出藥後，應再放回原藥袋內。注意一次取出多種   

    的藥品來核對，放回藥袋時可能裝錯藥袋，就可能吃錯藥。

4. 發現藥品與以前不同，可能是醫師改變處方或廠牌改變， 但

    也有可能是錯誤，應先詢問藥師，清楚後再用藥。

5. 知道為什麼要用這個藥品 -- 所使用的藥名、用途、成份及含

    量。使用含量不對的藥品可能無效或過量。

6. 知道如何使用這個藥品 -- 劑量（一次吃幾粒）、頻率（多久

    吃一次）、什麼時間用藥、療程要吃多久、以及給藥途徑。

7. 不要由藥品外觀直接判斷用法：錠劑、膠囊不一定是口服，

    瓶裝的液劑有可能是點眼、注射或口服滴劑，一定要看清楚

    說明再使用。 

8. 知道用藥後預期的反應、療效、副作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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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不法藥物第十五章  不法藥物

藥物
       藥物包括藥品及醫療器材：

1.凡是製造或輸入藥物，應先行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查  

   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物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因

   此合法藥品在外盒包裝上必定登載許可證字號。

2.凡是經核准製造、輸入的藥物，依規定於其標籤、說明書

   或包裝上，應分別刊載以下事項：廠商名稱及地址、品名

   及許可證字號、藥品分級類別、製造日期或批號、主要成

   分含量、用量、用法、適應症或效能、副作用、禁忌及

   其他注意事項、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等。

3.「衛署成製字第○○○○○○號」及「內衛成製字第○○  

    ○○○○號」，表示衛生署核准製造的成藥許可證字號。

4.「衛署成輸字第○○○○○○號」及「內衛成輸字第○○

    ○○○○號」，表示衛生署核准輸入的成藥許可證字號。

5.「衛署藥製字第○○○○○○號」及「內衛藥製字第 ○○

   ○○○○號」，表示衛生署核准於國內製造的藥品許可證

   字號。

6.「衛署藥輸字第○○○○○○號」及「內衛藥輸字第○○

    ○○○○號」，表示衛生署核准由國外輸入的藥品許可

    證字號。

7.「衛署藥陸輸字第○○○○○○號」，表示衛生署核准由

   中國大陸輸入的藥品許可證字號。

8.「衛署菌疫製字第○○○○○○號」、「內衛菌疫製字第○

    ○○○○○號」、「衛署菌疫輸字第○○○○○○號」、   

   「內衛菌疫輸字第○○○○○○號」，表示衛生署核准於

     國內製造或由國外輸入的生物製劑許可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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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醫療器材的許可證字號則為「衛署醫器製字第○○○○○○

     號」、「衛署醫器輸字第○○○○○○號」或「衛署醫器陸

     輸字第○○○○○○號」。

10.從2013年5月31日正式升格為衛生福利部後，其後許可字號

    多增加「衛部成製字第○○○○○○號」、「衛部成輸字第

    ○○○○○○號」、「衛部藥製字第○○○○○○號」、「

    衛部藥輸字第○○○○○○號」、「衛部藥陸輸字第

    ○○○○○○號」、「衛部菌疫製字第○○○○○○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號」、「衛部醫器製字第

    ○○○○○○號」、「衛部醫器輸字第○○○○○○號」及

   「衛部醫器陸輸字第 ○○○○○○號」。

不法藥品
       不法藥品可分為：

1.偽藥：

   (1)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   

   (2)所含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者。

   (3)將他人產品抽換或摻雜者。

   (4)塗改或更換有效期間之標示者。

2.劣藥：

   (1) 擅自添加非法定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及賦形劑

        者。

   (2)所含有效成分之質、量或強度，與核准不符者。

   (3)藥品中一部或全部含有污穢或異物者。

   (4)有顯明變色、混濁、沈澱、潮解或已腐化分解者。

   (5)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者。

   (6)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者。

   (7)因儲藏過久或儲藏方法不當而變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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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裝入有害物質所製成之容器或使用回收容器者。

3.禁藥：

   (1)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

       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

   (2)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但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

       攜帶自用藥品進口者，不在此限。

                     不法藥物檢舉專線：0800-2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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